
管辖异议申请书
申  请  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月强

职务：董事长


地      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电      话：13366667562
重庆桥森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称桥森公司）诉申请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及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江西国匠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广州吉中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广州市永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由贵院立案审理。申请人认为贵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特提起管辖权异议，具体的事实和理由如下：
申请人为众泰（集团）君马汽车事业部采购中心指定的众泰新能源汽车座椅总成供应商，原告桥森公司是众泰（集团）君马汽车事业部采购中心（以下称众泰）指定的汽车座椅面料供应商，申请人和原告均是根据众泰的指示调配及交付货物，申请人与桥森公司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
湖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作为申请人的代工厂，亦系根据众泰的指示与原告调配、交付货物。江西国匠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广州吉中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广州市永达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均为众泰汽车座椅座套加工厂，该四名被告与桥森公司亦均无直接的合同关系。
民事诉讼法第21条规定：对法人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鉴于申请人与各被告均无直接合同关系，因此如果桥森公司欲对各被告提起诉讼，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而应当适用第21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贵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应当依法将本案移送至任何一名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审理。
附：1、众泰（集团）君马汽车事业部定点通知
    2、众泰（集团）君马汽车事业部给桥森公司的《价格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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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四月六日
